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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員 詹佳穎

電話：05-3620123#8562

電子信箱：jia12061531@mail.cyh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昇平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901477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500000A_1090147720_ATTACH1.pdf、

376500000A_1090147720_ATTACH2.xls、376500000A_1090147720_ATTACH3.pdf、

376500000A_1090147720_ATTACH4.xlsx、376500000A_1090147720_ATTACH5.

doc、376500000A_1090147720_ATTACH6.pdf、376500000A_1090147720_ATTACH7.

xls、376500000A_1090147720_ATTACH8.docx)

主旨：本府訂於本（109）年7月8日辦理「學校版電子化人事差

勤系統導入說明會」，請各校指派專任或兼任人事人員參

加，並請於本年7月31日前繳交系統導入所需資料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達成電子化政府之目標，並為減省傳統差勤管理之人力

成本，本府預計於本年內全面導入學校版電子化人事差勤

系統。該系統導入期程預計分二階段進行，第一階段導入

對象為班級數7班以上學校，預訂於本年10月完成導入；另

第二階段導入對象為班級數6班以下學校，預計於本年12月

完成導入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為利各校瞭解電子化差勤系統導入之方式、期程及相關配

合事項，爰規劃辦理旨揭說明會。茲就說明會辦理之相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090002737

嘉義縣立昇平國民中學

109/07/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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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宜說明如次：

(一)辦理時間：本年7月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至5時。

(二)辦理地點：本縣財政稅務局三樓大禮堂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請各校指派專任或兼任人事人員1人參加。

(四)參加人員請予公假登記。另為配合防疫措施，請轉知參

加人員進入財政稅務局時需配戴口罩。

三、因電子化差勤系統導入之需要，俟旨揭說明會結束後，請

依所附之表件格式提供相關資料。有關各項資料彙整及其

他注意事項說明如次：

(一)資料繳交內容：教職員工之個人基本資料、差假資料及

流程設定資料。

(二)資料繳交期限：請於本年7月31日前繳交。

(三)資料繳交方式：請將各項資料電子檔於前揭期限前，電

郵至差勤系統廠商之電子信箱（sf00@hungchuan.com.

tw）。信件主旨請敘明學校全銜。

四、為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資料資訊化之政策，嗣後

人員差勤資料須定期上傳匯送至該總處，爰電子化差勤系

統導入後，各校所屬人員之各項差假（含加班）申請，須

一律於差勤系統辦理。而人員簽到退作業則授權各校自行

決定採線上打卡或紙本簽到退，併此敘明。

五、檢附「學校版電子化差勤系統導入相關資料」及「第一階

段導入學校一覽表」各1份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(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、嘉義縣中埔

鄉和睦國民小學除外)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(含附件)、宏權科技有限公司(含附件)、人事處考核訓練科

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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